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治区政务信息化项目评审及验收、工程研究中

心认定评审及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评审及评估验收中标（成交）明细

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受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采用公开招标进行采购自治区政务信息化项目评审及验收、工程

研究中心认定评审及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评审及评估验收（项目编码：NMGZC-G-F-230029）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
（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自治区政务信息化项目评审及验收、工程研究中心认定评审及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
项目评审及评估验收）

1.1、中标（成交）供应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4,000,000.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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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估任务覆盖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
物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等领域，在接受
评估任务后，项目负责人应当是经执业登记的咨询工程师（投资），
评估小组专家应当具有一定数量的本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人员。2 . 甲
方委托咨询评估的完成时限一般不超过30个工作日。评估机构因特
殊情况确实难以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的，应在规定时限到期日的5个工
作日之前向甲方书面报告有关情况，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后，可以延长
完成时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60个工作日。3. 咨询机构应根据
国家、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规划和产业政策，从维护经济安全、合
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产业结构、保障公共利益、防
止出现垄断等方面对项目相关报告进行评审，并出具详细评估报告。
4. 咨询机构和参评专家应坚持回避制度，不得参加其所属机构或有直
接利益关系的单位编制的项目申请报告的咨询评估工作，不得承担所
评项目的设计、优化设计、招标代理、监理、代建等后续业务。5. 咨
询机构和参评专家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名目向项目单位收取委托评

估合同规定之外的人员报酬和评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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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0.001.00项4,000,000.00

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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